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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内容：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审

议批准了《关于大家保险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9年度集团统一授信的议案》。在经董事会

批准的本次集团统一授信代理类非授信业务预留额度内，本公司将适时与大家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家人寿”）签订《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大家人寿股份有限

公司金融产品代理销售业务合作框架协议》（以下简称“框架协议”），为大家人寿提供金

融产品代理销售服务，包括但不限于： 代理销售保险产品，并收取相关服务费用。相关服

务以具体实施协议的约定为准。《框架协议》项下金融产品代理销售业务的服务费用拟定

2020年 1月 1日至 2020年 12月 31日一年服务费用总额上限人民币 15亿元。

● 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回避事宜：

上述交易为关联交易，无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 关联交易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对本公司正常经营活动及财务状况无重大影响。

● 关联交易的理由：

为了积极适应零售市场变化，拓宽个人客户产品供应范围，同时与大家人寿实现资源共

享、优势互补，从而进一步提升本公司零售业务中间业务收入规模。

一、关联交易基本情况及审议程序

本公司关联交易遵守《公司法》《商业银行与内部人和股东关联交易管理办法》《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商业银行信息披露

特别规定》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在经董事会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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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的本次集团统一授信代理类非授信业务预留额度内，本公司将适时与大家人寿签订框架协

议，为大家人寿提供金融产品代理销售服务，包括但不限于： 代理销售保险产品，并收取

相关服务费用。相关服务以具体实施协议的约定为准。《框架协议》项下金融产品代理销售

业务的服务费用拟定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一年服务费用总额上限人民币

15亿元，达到《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披露要求，详情请见本公司于同

日在香港联交所网站披露的公告“持续关连交易——与大家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签订金融

产品代理销售业务合作框架协议”。

2019年 11月 26日，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 2019年第八次会议审议

批准了《关于大家保险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9年度集团统一授信的议案》。

2019年 12月 11日，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批准上述关联交易。

《关于大家保险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9年度集团统一授信的议案》同意 14票，反对 0

票，弃权 0票。

二、关联方介绍

大家人寿（原名为安邦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9年 8月 28日经中国银行保险监

督管理委员会批复同意更名）持有本公司 7,810,214,889 股股份，持股比例为 17.84%，为本

公司关联法人。

大家人寿的主要经营范围包括：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各类人身保险

业务；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务；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保险资金运用业务；经原中国保监会

批准的其他业务。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预计签署日期：本公司将适时与大家人寿签署业务合作框架协议

生效日期：2020年 1月 1日

订约方：本公司及大家人寿

期限：

2020年 1月 1日至 2020年 12月 31日（首尾两天包括在内），为期 1年。《框架协议》

于双方授权代表签章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并追溯至 2020 年 1 月 1 日，有效期截至 2020

年 12月 31日。若《框架协议》双方同意并得到本公司上市地交易所及有权监管部门的同意

及/或本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的批准（视本公司上市地交易所及有权监管部门的要求而

定），《框架协议》之有效期可以延长。

服务范围：

在符合法律法规、监管机构要求及内部管理制度的前提下，本公司为大家人寿提供金融

产品代理销售服务，包括但不限于：代理销售保险产品，并收取相关销售服务费用。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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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大家人寿按需求于《框架协议》项下订立个别的业务协议。

定价原则：

本公司提供给大家人寿的服务，不优于一个可比较的独立第三方的条款。

服务费用将按公平基准磋商及按一般商业条款计算，并按以下原则厘定：

(1) 依照中国政府的指定价；或

(2) 倘并无中国政府指定价，但有政府指导价的，依照政府指导价；或

(3) 倘并无中国政府指定价及政府指导价的，依照各方按公平磋商基准议定的市场价。

服务费率将不逊于日常及一般业务过程中向独立第三方提供者。

《框架协议》项下进行的交易将按非独家基准进行。支付条款基本按照上述定价原则进

行，尽管如此，本公司将向其他同类型产品提供商寻求报价，或参考与独立第三方就同类型

的产品及服务进行的若干其他同期交易条款，以确定大家人寿提供的价格及条款是否属公平

合理及与该等由独立第三方所提供者相近。

费用支付：

服务费用将以现金转账方式于期末支付，或由双方议定的其他方式及按照本公司与大家

人寿不时订立的实施协议所订明的协定时间及方式支付。

《框架协议》项下的交易一律依法订立实施协议，规范运作，并使其符合本公司上市地

的有关法规（包括但不限于《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香港联交所上市规则》）

的规定。

交易总额：

2020年 1月 1日至 2020年 12月 31日一年服务费用总额上限为：人民币 15亿元。

以往交易金额及预计的交易限额：

以往交易金额

(人民币百万元)
以往交易金额

(人民币百万元)

预计的年度限额

(人民币百万元)

截至 2017年 12月
31日止

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止

截至本公告日

服 务

费用
352 88 224

设定《框架协议》项下交易的年度限额上限时，本公司已考虑多个因素，包括本公司与

大家人寿的持续关联交易的现时及预期营运状况，并考虑到双方计划在合作基础上进一步实

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将进一步提升零售业务中间业务收入。同时，在确认年度上限时，

本公司亦考虑到本公司未来代理销售保险、金融产品在传统银行保险、其他财务保险一切险、

意外保险、创新保险资产管理产品、基金代销业务及证券类产品等其他产品代销的预测规模

及费率等，销售金融产品的服务费用增长属市场主导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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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进行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本次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对大家人寿的关联交易是本公司正常银行业务，对本公司正常经营活动及财务状况无重

大影响。

五、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等相关规定，本公司独立董事刘纪鹏、李汉成、解植春、彭雪峰、刘宁宇、田溯宁就

《关于大家保险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9年度集团统一授信的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

以上关联交易属于公司正常业务，交易方案符合一般商业原则以及公司上市地有关法律法规

规定及监管部门要求，审批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监管部门要求及《中国民生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及其他制度规定，交易

公允，没有发现存在损害本公司及本公司其他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12月 11日


